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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修正『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』所訂禁止促銷與優惠方式之適切性、可行性、對民眾產生之衝擊影響評估，及相關部會如何有效平抑國內奶粉價格，遏阻業者不當漲價行為」專案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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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
今天大院第8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，審議「新修正『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』所訂禁止促銷與優惠方式之適切性、可行性、對民眾產生之衝擊影響評估，及相關部會如何有效平抑國內奶粉價格，遏阻業者不當漲價行為」，本部應邀提出簡要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
推廣母乳哺育重要性及相關措施
1、 推廣母乳哺育重要性
(1) 依據實證研究指出，母乳哺育對嬰兒能降低其腸胃道感染、呼吸道感染及中耳炎的危險機會，減少高危險群的兒童期糖尿病機會，減少過敏，且認知發展較好。而婦女藉由母乳哺育能使產後子宮恢復較快，產後出血機會較小，身材恢復較快，而且得乳癌、卵巢癌及骨質疏鬆的機率減少。
(2) 依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(UNICEF)之建議，全球性母乳哺育推動，應鼓勵嬰兒純母乳哺育6個月，之後適當添加副食品，並持續哺乳到2歲或2歲以上。
2、 母乳哺育相關措施
(1) 落實推動母乳哺育相關法規
推動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，保障婦女於公共場所公開哺乳之權利，任何人不得禁止或驅離。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規定，全國依法應設置之哺集乳室公共場所，包括特定公營場所、鐵路車站、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運站、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店。另，已於102年12月公告訂定「鐵路對號列車與高速鐵路列車應設置哺集乳室」，並與產學合作鼓勵公共場所及職場廣設哺集乳室。
(2) 辦理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
自90年開始實施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制度，透過提昇醫療人員專業素養、加強對孕產婦之衛生教育及改善院所政策與友善環境設計，另對於因醫療需求或產婦無法哺餵母乳，尊重其選擇哺餵的方式，提供其所需之諮詢及衛教，以提供人性化及有效性之母嬰親善支持環境。
(3) 建置職場母乳哺育環境
1.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，育有3歲以下子女之家庭，父母可以輪流請育嬰假共1年，期間可支領6成薪資、有1歲以下小孩的哺乳媽媽，每天2次每次30分鐘的哺乳時間，宣導鼓勵職業婦女持續哺乳。 
2. 推動「健康職場認證」方案，將職場是否設置哺（集）乳室、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及相關宣導衛教等列為評分項目之ㄧ。
3. 結合勞動部針對雇主及人事主管辦理「優質的職場哺育環境條件」議題宣導，每年每縣市至少辦理1場。
4. 將哺集乳室稽查列入縣市考評項目，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辦理哺集乳室創意競賽，含依法應設置之公共場所及自願設置之職場。 
(4) 提供母乳相關諮詢管道
1. 全國176家認證通過之母嬰親善醫療院所，提供母乳哺育衛教及與指導，名單可至衛生福利部部國民健康署）網站下載（http://www.hpa.gov.tw/BHPNet/Web/Index/Index.aspx）。
2.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（以下簡稱健康署）提供之免付費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（0800-870-870），及關懷網站（http://mammy.hpa.gov.tw），提供即時且便利之母乳哺育諮詢及資訊，協助解決母乳哺育及嬰兒餵食等問題。
3. 健康署提供免費下載「母乳一指通」APP，內容包括：哺乳步驟教學，擠餵提醒，哺乳QA，支持團體等。
4. 健康署亦印製「母乳哺育教戰手冊」配送至各出生醫療院所，提供給孕產婦，另也可至健康署「健康九九網站（http://health99.hpa.gov.tw/default.aspx）」下載「母乳哺育教戰手冊」及相關衛教單張。
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 (以下簡稱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)」修正說明、可行性及適切性
1、 法源依據與修正說明
為推廣母乳哺育之政策，避免母乳哺育政策受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（一歲以下配方奶粉）廣告及促銷活動之影響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3項規定，參酌世界衛生組織「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」規定，並邀集相關機關團體、專家學者召開多次溝通會議，方於103年10月1日公布修正「嬰兒配方食品」廣告及促銷限制範圍，104年1月1日施行。本次修正重點如下: 
(1) 限制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」廣告，除登載於學術性醫療刊物及僅供醫事人員使用之說明資料外，不得為之。
(2) 限制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」促銷，不得以樣品、贈品、折扣券、優待券、開罐價、搭配其他物品銷售或以特別展示會為之。
2、 「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」之可行性
自民國86年起，前衛生署業規範業者「不得有針對銷售點的廣告、贈送樣品，或任何針對消費者，以達零售目的的促銷方式」，至103年止，已實施長達17年。為考量「產婦抑或嬰兒有哺育母乳之困難」，故按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」，特價、減價、折扣、分期或買一送一等價格或數量優惠，於未有廣告前提下，尚不在該辦法限制範疇。
3、 「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」之適切性
有關近期備受爭議之「限制以開罐價為促銷」議題，因考量產品開封時，銷售人員、開封使用器具及周圍環境等問題，嬰兒體質敏感脆弱，且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」可能為嬰兒主要食品之來源，衛生安全部分仍應更為謹慎，是以，暫未開放以「開罐價」形式為促銷。未來，衛福部除推動母乳哺育政策外，亦將持續依據國人實際需求調整相關規定，以維護母嬰健康及消費權益。
平抑「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」價格相關作為
1、 掌握連鎖藥局嬰幼兒奶粉調價資訊
對於市售嬰幼兒（含嬰兒）奶粉價格之變動情形，食藥署為掌握連鎖藥局通路販售之嬰幼兒奶粉調價資訊，已函請連鎖藥局每月2日定期提供所販售之嬰幼兒奶粉調價資料；並為因應重大事件及配合政策需要，採取機動式不定期聯繫連鎖藥局填報調價資訊，有效掌握各大連鎖藥局通路實際販售嬰幼兒奶粉之價格變動情形，可確實反映消費者實際購買之價格，以便即時將價格變動結果提送穩定物價小組參處。
2、 辦理嬰兒奶粉查驗登記
衛福部為促進嬰兒健康，鼓勵母乳哺育，嬰兒奶粉並非一般嬰兒唯一營養來源，惟對於部分婦女無法以母乳哺育或特殊醫療需求嬰兒，食藥署辦理一歲以下嬰兒奶粉查驗登記，提供無法以母乳哺育之嬰兒安全而且充分的營養。目前辦理嬰兒奶粉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之廠商已逾20家，核准產品超過200項，嬰兒奶粉進口多元，單一品牌輸入量比率亦不超過2成，消費者有多元之選擇。核可產品資訊均公布於「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」，並宣導消費者善加利用網站，增加市場透明度，有助於避免品牌迷思及壟斷哄抬價格之虞。
總結
本部承蒙　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，完成多項政策推動，對業務之執行，有極大之助益，在此敬致謝忱。尚祈　各位委員，繼續給予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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